
【政風宣導-消費者保護宣導】旅遊解約方法大公開

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七八月是旅遊旺季，購買機票、訂飯店旅館，開心成團出遊是最愉快的

事。依據行政院觀光局的最新統計資料指出，2015 年 1 月至 3 月累計國

人出國次數達 301 萬 1,436 人次，與 2014 年同期比較，成長 12.13％；

單 2015 年 3 月，國人出國次數即達 107 萬 5,244 人次，較 2014 年同期

成長 23.09％。

旅遊一直是國人相當重視的生活規劃，近年來不少消費者會選擇廉價航

空、快捷酒店或於旅展購買套裝行程，倘若因臨時狀況欲取消旅遊行程，

在繁瑣的解約過程之中，消費者要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呢？以下分為廉

航、訂房、旅展解約三部分探討。

廉航

廉價航空的出現，改變部分消費者因機票價格高昂，而卻步於旅遊的現

象。多家廉價航空的出現，更使得台灣每年搭機出國人數節節攀升。究

竟廉價航空為何廉價？其節省成本的方式有哪些？

所謂的「廉價航空」，是一種由歐美國家興起的航空公司種類，英文是

Low-cost Carrier 或者 Low-cost Airline，也就是「低成本航空」，

通常簡稱 LCC。「低成本」係與傳統的航空公司相比，藉由採取成本較

低的營運方式，使票價降低。不過，「低成本」與「廉價」之字面上的

認知與感受，可能讓多數消費者產生誤解或因而衍生消費糾紛。

廉航的特性：

1.以中、短程的飛行路線為主。

2.採用單一化且普遍使用的飛行器，減少維修及飛行人員之成本。

3.額外服務需收費：若需要餐點飲料、視聽器材、或毯子等，消費者須

在網上購票時同時選擇並額外付費，或於機上向服務人員付費使用。

4.視機場與航空公司而定，部分廉價航空避免租用機場設備，如空橋。

5.機上服務人員減少。

6.採取提高航空器使用率之密集航班營運策略。

7.櫃檯交易與手續之減少：無實體機票，皆為網路購票；幾乎無退票機

制。

消費者搭乘廉航可能產生的糾紛：



1.官網購票、退票等資訊不清。

2.部分退票機制不利於消費者。

3.機上餐點費用過高。

4.航班若取消無配套方案或賠償。

5.無法退票，或收取的手續費過高。

廉價航空所提供之服務無法與一般航空公司相提並論（像是機上並未提

供免費餐點等、托運行李需於線上訂購機票時同時選擇並付費等）。而

這些訊息與限制，航空業者應盡到資訊透明揭露的義務，避免消費糾紛

的產生。

事實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雖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國際機票

交易重要須知範本」，但內容卻未規定業者須履行之義務，且此範本並

非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為僅供業者參考之範本。因此，消基會呼籲政府

應儘速增訂「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保

障消費者權益。必須規範航空公司應盡相關資訊之說明與告知義務，以

及針對航空業者自訂之不合理條款等有所規範，以免損及消費權益。

目前若遇糾紛，雖然可以依「消保法」第 12 條之規定，主張業者不合

理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而認定無效，判

定依舊相當模糊，且並非所有航空業者都在台灣設點，因此「國際機票

交易重要須知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訂定顯得相當重要。

消費者也要主動留意廉價航空與一般航空公司的差異，事前詢問、多瞭

解，並考量自身的需求，認清風險後，再行購買，避免因小失大。

訂房

隨著旅遊旺季的到來，訂房的消費糾紛也紛紛出籠。消基會近期屢次接

到民眾的申訴，多數為住宿的費用問題，例如消費者在當天早上付清訂

房全額的費用，下午臨時想取消就被業者收取 7 成的訂房費；民眾透過

旅行社預訂住宿，想要取消也被收取費用；此外，有民眾在旅遊展買了

禮券之後發現不划算，要求退費卻還要付一筆手續費；消基會也接獲民

眾申訴業者在行政作業上的疏失，如明明已經透過網路訂房並完成匯款，

卻在入住時被要求現場付款，使消費者面臨重複扣款的糾紛。

當發生訂房糾紛，最能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規就是「觀光旅館業與旅館

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開始生效的此項契約，不僅具法律效力，更明確地界

定訂房時的規範，以及指出業者有義務充分揭露住房相關的消費資訊，

如是否提供網路服務、是否供應餐點、是否有接送服務及付款方式為何

等等，必須要讓消費者清楚明白相關資訊，其中亦規定業者可以收取定

金，但不得超過約定總房價的 30％。

對於糾紛最多的費用問題，也有適當的規範，當消費者不得不在訂房之

後解除契約，業者必須按照定型化契約中明定的標準返還已繳的定金：

於預訂住宿日前解除契約業者須返還的定金

14 天前 100％定金

10～13 天前 70％定金

7～9 天前 50％定金

4～6 天前 40％定金

2～3 天前 30％定金

前 1 天 20％定金

當天或沒通知 不用退

反之，如果是因為業者的原因而導致消費者無法入住，例如住宿券超賣

或者房間整修而使消費者無法住宿，那業者必須賠償消費者。情況有兩

種，消費者如果已付定金，業者須加倍返還；消費者尚未繳定金的話，

也可以以約定房價的一倍來計算賠償。契約中更表示，業者的事由若是

故意所致，已付定金之消費者還能「另外」請求以定金的三倍金額來計

算賠償，未付定金的消費者也可以請求以約定房價的三倍來計算賠償。

而當契約無法履行的原因來自不可抗力的因素或者無法歸責於雙方的

事由，那業者也還是必須無息返還消費者已經支付的定金和費用。除了

最常發生的費用問題外，定型化契約也規範業者，應該要設立處理消費

爭議的客服專線或者電子郵件信箱，方便在第一時間與消費者進行協調。

此項定型化契約亦對於「不得記載事項」有明確規範：業者不得記載「廣

告僅供參考」或類此字樣；亦不可記載排除消費者能任意解除及終止契

約的權利；業者在訂約之後能片面變更契約內容同樣在不得記載的事項

中。

一般住宿訂房的消費問題均能透過「觀光旅館業與旅館業及民宿個別旅

客直接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解決，然而若是糾紛與

此無關，則以「民法」及「消保法」為法律依據進行處理。



消費者在預訂住宿時，最好確認自己的時間，也要注意業者的說明，如

房型大小、設備或是盥洗用具等等，以減少與業者的糾紛。建議民眾在

訂房之前先瞭解定型化契約，在清楚雙方權利的情況下，才能夠減少吃

虧受氣的風險。

旅展解約

消費者透過旅展購買套裝行程時，通常都不是即時出發，但卻需要全額

付款或預付定金，因此在購買後，經常因為突發狀況而無法成行。

消基會以近期接獲個案為例，主要都是關於向旅行社辦理解約退費，遭

旅行社要求付違約金之相關申訴及詢問：

案例一：我向旅行社報名出國的旅遊行程，結果因為突然心臟病發作，

身體情況不許可，想向旅行社辦理退費，可以嗎？如何辦理？

案例二：我參加旅行社行程，已預付 2 萬元的定金（總金額 5 萬 4 千元），

事後向旅行社取消行程，結果定金被全額沒收了，這樣對嗎？

案例三：我在 2014 年的旅展購買 2015 年 6 月的行程，也支付了定金 1

萬元，在 2015 年 2 月要求取消，卻被要求支付違約金，合理嗎？

關於旅遊行程之取消，應受「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及「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範。

以國外旅遊為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8

條即規定，消費者在出發前可以任意解除契約，但解除契約時，必須視

其距離出發日之久暫，給付一定之賠償金額。依據該條規定，旅客於旅

遊活動開始前，如欲解除契約，需先繳交證照費用，至於賠償旅行業損

失之標準，則如下表：

距離出發日期天數 消費者須賠償之比例

31 日以前 10％

21～30 日 20％

2～20 日 30％

前 1 日 50％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 100％

*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用後計算之

因此上述三個案例，消費者主張不合理的違約金及旅行社所沒收的定金



必須視其旅費總金額及提出解約日距離出發日多久來計算，若旅行社所

沒收的違約金超過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所規範的賠償金額，消費者

可要求旅行社退費，但反之，若給付之定金金額不足應賠償金額，業者

可向消費者補收差額。

倘若旅遊行程因為旅行業者的關係導致無法成行時，「國外旅遊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第 6條也要求業者必須即時通知消費者；

如怠於通知消費者，消費者可主動要求旅行社全額退費；然如旅行業者

即時通知，則按通知的時間距離出發日時間長短來退費給消費者，例如：

旅行業者於出發前通知解除契約

旅行業者須賠償給消費者的費用

31 日以前 10％

21～30 日內 20％

2～20 日內 30％

1 日內 50％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 100％

除了最常遇到消費者及旅行業者的解約糾紛外，消基會接獲旅遊的相關

申訴，主要可以分為下列幾個部分：

1. 因不可抗拒原因取消行程之退費糾紛（戰爭、恐怖活動、疫區等）。

2. 倒閉。

3. 因故未按行程走完全程。

4. 購物行程糾紛。

5. 旅遊行程中受傷。

6. 對旅遊品質不滿（如：娛樂設施、飯店設施及餐點不佳）。

7. 變動日期和行程。

8. 未辦妥或臨時變更住宿地點與交通工具或旅遊景點。

9. 變相加價或職員捲款。

10.導遊或領隊等相關服務人員態度不良。

11.併團或轉介。

若消費者不幸遇上旅行社突然倒閉，旅行社基本上都有保險及保證金，

因此消費者可第一時間向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申訴。

參加國外團體旅遊時，若在出發後行程被變動，則需依「國外旅遊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第 13 項規定，「旅遊中因不可抗力



或不可歸責於旅行業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

項目等履行時，為維護旅遊團體之安全及利益，旅行業得依實際需要，

於徵得旅客過三分之二同意後，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旅程，

如因此超過原定費用時，應由旅客負擔。但因變更致節省支出經費，應

將節省部分退還旅客」。

以上狀況，僅限於出團後發生不可抗力的因素才可變更行程，除此之外

旅行業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若旅行業未依旅遊契約所

定與等級辦理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旅客得請求旅行

業賠償差額 2 倍之違約金。

自旅遊前至旅程結束，都必須重視合約的重要性，才能買得開心也玩得

開心。但若遇上不可抗力的解約狀況時也別驚慌，反而需謹慎依合約辦

理解約；若遇上不合理的狀況即可向主管機關、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

障協會及消費者保護單位申訴，以防止未來再發生不合理的狀況。預祝

消費者都能享受美好的旅遊時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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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鄭芬慈分機 814


